厦教工委宣〔2013〕11号

中共厦门市委教育工委 厦门市教育局

关于评选厦门地区高校十佳辅导员和
优秀辅导员的通知

在厦各高校：

为进一步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和宣扬先进典型，更好地激励高校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经研究，决定在今年教师节期间表彰厦门地区高校“十佳辅导员”和20名“优秀辅导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和条件
 （一）厦门地区高校在岗辅导员（含兼职辅导员），从事一线辅导员工作两年以上（含两年）。   

（二）政治立场坚定，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在育人和维护学校稳定方面成绩突出。

   （三）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了解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注重运用各种新的工作载体，努力拓展工作途径，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工作卓有成效。

   （四）为人师表，爱岗敬业，辅导员工作得到学校、院（系）和学生的普遍好评，近两年内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受到过校级或校级以上表彰。“十佳辅导员”候选人，原则上应以曾获“优秀辅导员”及以上荣誉人员中产生。
   （五）深入班级，关心学生，善于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所带学生积极向上，勤奋好学，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在促进良好学风、校风形成中发挥带头作用。

   （六）工作有思路，善于思考，注重研究，能结合辅导员工作撰写有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的研究论文和反映本人有关辅导员工作理念、思路和经验的工作总结。
二、名额分配

“十佳辅导员”候选人原则上，每校推荐1名，本科院校最多不超过2名；“优秀辅导员”本科院校各推荐2名，高职院校各推荐1名。
三、评选办法
（一）各高校认真填写《厦门地区高校"十佳辅导员"和“优秀辅导员”申报表》（见附件），并提交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获奖证书复印件、近两年撰写的辅导员工作研究论文和工作总结各1篇。

    （二）各高校根据评选条件和分配名额，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方式进行，经学校党委审核和在校内公示（公示期7天）后，将候选人申报表（一式3份）及相关材料（含电子版）于6月20日前报厦门市高校辅导员协会秘书处。
    （三）在各高校推荐候选人的基础上，高校辅导员协会将于2013年6月下旬组织专家评审，按照表彰名额1:1.5的比例评审出厦门地区高校“十佳辅导员”候选人和推评20名厦门地区高校优秀辅导员候选人，报经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组织评选，并予以表彰。

    四、工作要求
    （一）开展厦门地区高校"十佳辅导员"和优秀辅导员评选活动是推进我市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坚持标准，充分发扬民主，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认真落实好评选推荐的各项工作。

    （二）各高校要通过评选活动，树立辅导员队伍的先进典型，大力宣传优秀辅导员的先进事迹，进一步调动和激励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厦门市高校辅导员协会秘书处联系人：曾妙龄，电话：6291661，
电子邮箱：zengmiaoling@xmut.edu.cn

联系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理工路600号   邮编：361024

附件：厦门地区高校十佳辅导员“优秀辅导员”申报表
                 中共厦门市委教育工委 厦门市教育局
2013年6月8日
  厦门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3年6月8日印发

附件
厦门地区高校十佳辅导员
和优秀辅导员
申 报 表
 

 

  

申报类别：十佳辅导员□

            优秀辅导员□

学校：                
姓名：                
        

中共厦门市委教育工委

二〇一三年六月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　族
	
	学  历
	

	
	学  位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现任党政

职务及职级
	

	
	所在部门
	
	 专兼职情况
	

	
	从事辅导员

工作起止年月
	
	手  机
	

	
	传　真
	
	E-mail
	

	
	通信地址（邮编）
	

	个人简历
	

	个

人

主

要

获

奖

情

况
	 
 
 


	所带班级及学生获奖情况
	

	主要事迹


	 
（另附2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

	所带班级学生评价
	                              学生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党组织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高校辅导员协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育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请附2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和近2年来撰写的辅导员工作研究论文和工作总结各1篇。

2、请附获奖证书复印件。

3、所有材料一式三份（用A4纸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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